
 

 

                           

实验教学管理系统 

实验成绩录入操作使用说明 

1、 实验中心负责人设置成绩权重 

1.1设置课程权重 

 点击实验教学管理——实验教学大纲——找到需要设置的课程名称，右侧点击“课程

权重” 

 

可以对本门课程设置相应课程部分的权重，如图： 

 

注意事项， 

项目成绩：指系统中本门课程下实验项目属性为“项目”的实验。 

上机成绩：指系统中本门课程下实验项目属性为“上机”的实验。 

考试成绩：指系统中本门课程下实验项目属性为“考试”的实验,三项成绩权重和应为100. 

课程不及格项目最大限数：若本门课程，不及格最大限数为2，某学生该课程有3个实验项

目不及格，则本门课程实验总成绩直接为不及格，不管实验成绩的分数。 



 

 

                           

项目权重：针对每个实验项目的权重。一门课程下，一个学生的必做实验+选做实验的项目

权重和应为100。例如上图中四个实验项目，可以设置平均分配权重（25%），也可以根据

实际重点难点项目设置不同的权重。（注意和1.2中的项目权重的区别，此处是项目间权重

分配，1.2是单个项目内权重分配） 

 

实验项目属性即下图中的项目性质，可在实验教学大纲——课程名称右侧——进入列表—

—点击项目右侧“修改”， 进行查看。 

 

此处的项目性质即为实验项目模板中的“是否上机课”列，如下图 

 

由于各学院在制定模板时，存在此项填写不规范的情况，请各学院提前检查并与中心负责人及

教师确定项目性质，以免项目性质错误在分配权重时出现误差，教师在成绩录入后影响学生成

绩。 

 

1.2设置项目权重 



 

 

                           

找到需要设置的课程名称，右侧点击“项目权重”，击可以对本门课程的每个实验项

目分别设置子权重，如图： 

 
 

2.实验教师录入成绩 

有实验课任务的实验教师登陆实验系统后，点击“实验成绩管理”，在项目成绩列选择对

应实验项目名称，可以对该项目进行成绩录入操作，如图： 

 

项目成绩支持模板导入 

注意事项： 

暂存：成绩暂存时，教师可以修改。 

提交：成绩提交时，教师不可以修改成绩。若要修改，需中心负责人退回对应开课记录的

成绩。 

上机成绩：当课程下有“上机”项目时，才需要录入。 

考试成绩：当课程下有“考试”项目时，才需要录入，在考试成绩列下点击维护。 



 

 

                           

总成绩：项目成绩录入后，系统会根据已录入的项目成绩，结合对应权重，直接计算出总

成绩，不需教师计算或录入。 

打印导出成绩 

 点击打印导出列“课程成绩”，可以打印成绩。页面支持按开课记录名单、按班级导

出成绩单、课程及项目成绩。如图： 

 

3.实验成绩退回修改 

若出现教师成绩录入错误，可以向中心负责人提出申请。由中心负责人在实验成绩查

询菜单，可以进行退回。如图： 

  



 

 

                           

  


